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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各阶段意见

处理情况、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科学制定河湖生态空间分区与保护，是坚持生态优先，加强生态

建设，稳定和扩大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空间的重要依据，对于推

进各项退耕还林还湿、退渔还湖、保护滨河生态带，维护水域栖息地

健康及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具有重要作用。为规范河湖生态空间分区

与保护设计工作，主编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于 2021年 4月

向中国水利学会申请编制本团体标准。2021年 7月 21日，中国水利

学会关于批准《河湖生态空间管控与保护技术导则》等 48项标准立

项的通知（水学〔2021〕96号），批准本标准立项。

2.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工作过程

2021年 4 月，主编单位向中国水利学会提交本团体标准编制申

请书；

2021年 4月 18—20日，中国水利学会在武汉召开本团体标准立

项论证会，经会议审查，专家组同意该标准立项；

2021年 7月 21日，中国水利学会关于批准《河湖生态空间管控

与保护技术导则》等 48项标准立项的通知（水学〔2021〕96号），

批准本标准立项；

2021年 7月—12月，主编单位按照标准立项论证会审查意见，



对本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2年 1月—2023年 4月，主编单位与各候选参编单位多次沟

通、交流、讨论，并于 2022 年 2 月、8月分别召开了标准专家咨询

会，充分吸收各项建议和意见，对本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2024年 9 月，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组织了标准大纲审查会，本

标准顺利通过大纲审查，并形成了大纲审查意见，提出将名称改为《河

湖生态空间分区与保护技术导则》；

2024年 12月，主编单位根据大纲审查意见、专家及参会代表意

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河湖生态空间分区与保护技术导则》（征

求意见稿）。

3.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

编制人员针对各阶段建议和意见，在充分讨论、吸收的基础上，

对本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主要建议的处理情况为：

（1）名称改为《河湖生态空间分区与保护技术导则》；

（2）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明确了本标准规定的技术内容是河

湖生态空间调查与评价、分区与边界划定、保护、空间布局协调性分

析、监测与监管，适用于河湖生态空间相关的规划、设计和管理。

（3）根据名称的调整，进一步优化框架结构。原第 4章由“一般

规定”调整为“总体要求”，原第 6、7章合并为“分区与边界划定”，原

第 8章“河湖生态空间管控与保护”调整为第 7章“河湖生态空间保护”。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水利部水利水电



规划设计总院、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中规院（北京）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人员完成。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赵进勇负责标准统稿、审核；

张晶、王琦、王晓红负责编写范围和总体要求部分；

王鹏飞、廖梓龙负责编写调查与评价部分；

李秋华、刘佳利、陈天鹏负责编写河流分区与边界划定部分；

赵婷、朱晓娟负责编写河湖生态空间保护部分；

周霞、黄斯瑶负责编写空间布局协调性分析部分；

马骏、冯硕负责编写监测与监管部分。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9章，分别为 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

4总体要求、5调查与评价、6分区与边界划定、7河湖生态空间保护、

8空间布局协调性分析、9监测与监管。

2.来源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流域空间管控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紧密衔接，

积极转型适应新形势、新要求。2019年水利部发布的《河湖岸线保

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及《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工作方

案》，水利各级主管部门对于河湖水域岸线及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



规划编制等各项工作全面进行，对于河湖生态空间保护提出了规划层

面的各项要求，但对于空间如何合理划定及所需采取的各项保护措施

尚未形成明确的技术规定，亟须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建立河流、

湖（库）保护和管理相关法规和管理制度，对河湖生态空间保护技术

提出明确的划定方法和治理措施。

现有指导性文件仅在空间范围划定及规划编制层面对河湖生态

空间保护进行了探索式指导，各规划编制内容自成体系，在生态空间

分区及保护要求上尚未形成系统一致的技术体系，对于河湖生态空间

保护要求和技术尚无相关规范规程。本规范是对现有空间管控指导性

文件的系统梳理和深化，对推进国土空间管控具有重要作用。

三、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的制定不涉及专利。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2.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目前国内尚未正式发布河湖生态空间保护相关标准。与本规范相

关的主要指导性文件主要有：《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155号（以下

简称《通知》），其内容侧重于对河湖（库）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划

界权属进行规定；《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对河湖水系

岸线规划编制进行了规定；《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规程》



（SL/T826）主要对涉水空间布局规划方案编制内容进行了规定，包

括空间范围划定、布局评价及数据落图等内容。《河湖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SL/T800）在河湖生态空间管控方面提出了

原则性要求。上述文件都对河湖生态空间分区保护进行了探索式指导，

各编制内容自成体系，在分区及保护要求上尚未形成系统一致的技术

体系。除此之外，对于各类空间保护规定和要求尚无相关规范规程，

各类水利工程管理规定都零散分布于相关技术规范中，因此，本规范

是对现有空间分区和保护指导性文件的系统梳理和深化，也对推进河

湖生态空间保护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本标准首次制定，与本行业现有

的其他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与现有相协调的标准与本标准的内

容没有重复。

标准引用了以下强制性标准：

GB50286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SL171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290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

SL534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导则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重大分歧。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